
 

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22 年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细则 

根据《苏州大学 2022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

作方案》，为做好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经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订以下实施细则： 

一、学院成立 2022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推免

工作小组（以下简称“院推免工作小组”， 名单详见附 1），负责制定本

单位推免工作细则和具体推免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二、按照《苏州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

作实施办法（2021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的应回避和应报备的推免工作

人员，应于 9月 15日（周三）前，向学院进行回避申请或报备登记。工

作人员回避申请或报备、学生报备书等材料由学院存档备查, 回避、报备

情况汇总后报校教务部。 

三、推免生的具体遴选办法如下： 

（1）符合推免申请条件（见学校实施办法第三章，其中 GPA≥3.0）

的 2022 届预毕业本科生于 9 月 10 日 16:00-14 日 23:00，登录“苏州大

学本科生推免申请系统”，点击“推免申请”自愿申请并上传相关证明材

料电子稿。  

（2）学院教务老师在 9月 15日 10：00-23：00期间，完成学生申请

资格审核，为每名学生标注申请资格审核“通过”或“不通过”，供学生

查询，并导出全部符合申请资格的学生名单，下载每名学生上传的发展素



 

质证明材料，提交院推免工作小组。 

（3）院推免工作小组在 9月 16日-9月 20日间，根据学生的 GPA与

发展素质成绩计算出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法见下一条），并按

专业排序。最后，根据推免指标，按综合成绩排名确定拟推荐初选名单。 

（4）学院教务老师于 9 月 21 日在“推免申请系统”的“初选学生

成绩录入”菜单里，录入初选学生的综合评价成绩等信息并上报教务部，

同时在学院网站教务通知中公示 10个工作日。 

四、推免生的“综合测评成绩”计算办法如下：综合测评成绩（满

分 500分）= 学业成绩（GPA×100）+ 发展素质成绩（满分 100分），其

中，GPA按小数点一位计算，如果综合测评成绩总分相差在 5分（含）以

内，则相关同学的 GPA再按照小数点后两位计算排名，以此类推；发展素

质成绩按以下五项打分（同一项内取最高分，不累加）： 

（1）竞赛获奖（满分 30分）： 

学科竞赛主要指：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江苏省师范生基本功大赛，市场调查大赛，程

序设计大赛，大数据挑战赛，全国大学生金融知识大赛等。 

学科竞赛获奖等级 加分 

国家一等奖 30分 

国家二等奖 20分 

数学竞赛国家三等奖 15分 

其余竞赛国家三等奖 12分 

省一等奖 10分 

省二等奖 5分 

注：美赛获奖按 O奖国一，F奖国二，M奖省一、H奖省二计算。 



 

（2）科研成果（满分 30分） 

学生科研项目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莙政项目。 

 中期合格 中期优秀 结题合格 结题优秀 

国家 10分 15分 15分 30分 

省级 5分 10分 10分 20分 

莙政 5分 10分 10分 15分 

校级 5分 

注：① 省级及以上项目成员按照减 2分加分，原则上不超过 5人；校级

项目成员按照减 2分加分，原则上不超过 3人；②指导老师认为项目组成

员未对项目产生实际作用的成员不加分；③中期考核或者结题考核不合格

不加分。 

  科研论文只认定正式发表的论文（以苏大为第一单位，学生为第一作

者；指导老师作为第一作者时，学生可为第二作者），加分时按照发表的

杂志分以及论文质量分之和计算（满分 30分），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类型 杂志分 

数学领域 Top期刊 30分 

数学领域高质量期刊 20分 

数学其它的中文核心期刊 10分 

注：上述表格中涉及的期刊以学校科技处认定的期刊目录为准。  

院推免工作小组根据论文内容，按照合格，优秀和特别优秀对论文进

行认定，论文质量分分别加 0分、5分和 10分。 

申报学生如有其它能证明其科研能力的材料，可提交院推免工作小组

认定和打分。  

（3）志愿服务（满分 10分） 



 

前三年志愿服务总时长每满 24小时，加 1分，依次递增，最高不超

过 10分。 志愿服务获奖（同类型按最高奖项计）的，按照校级市厅级，

省级和国家级分别加 1,2,5分。总分不超过 10分。 

（4）参军入伍（满分 20分） 

参军入伍服满兵役，加 20分。 

（5）国际组织实习（满分 10分） 

在国际组织中实习，按照每次 3分计算，总分 10分。关于国际组织

的认定，可参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组织人才服务信息网的“了解

国际组织”栏目，网站链接： 

         http://io.mohrss.gov.cn/col/1002/index.html。 

   五、推免指标分配：参考学校分配给学院的总名额，结合专业建设情

况，国家重点照顾学科等因素，原则上各专业推免生人数占各专业总人数

的比例为: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50%，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12.5%，

统计学 10%，信息与计算科学 10%，金融数学 10%， 四舍五入取整。  

六、对推免工作有意见和异议，可拨打学院电话：0512-65112637，邮

箱： sxxy@suda.edu.cn; 对学院解释存疑的，可联系学校教务部

0512-67163652，邮箱 pumanli@suda.edu.cn. 

数学科学学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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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数学科学学院 2022 年推免工作小组 

组  长：院长、院党委书记 

副组长：院教学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 

组  员：院党委纪委委员、院各系科主任、院学科带头人、院本科

生毕业年级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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